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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香港電視」成反對派籌碼

看新聞報道，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未獲發新免費電視牌照，疑似「死因」首度公開。港視落

選主因是計劃書太進取， 「企硬」啟播6年內提供30條頻道。

早前香港電視員工總會估計有8萬人參加集會；警方則估計約2萬人遊行，全日有3.6萬人出席

政總集會。顯然事件已經開始演變成一樁社會政治事件。

筆者知悉，香港電視聲明指，港視一直希望政府公開交代不獲發牌的理據，因此，若政府能公

開解釋，為何臨時更改發牌無上限的開放政策及當中的程序，以及能合理解釋不接納香港電視

的原因，香港電視可以考慮不申請司法覆核。

筆者認為，此等「協議」式聲明，似乎是在與政府商討「合同條件」。但筆者知道，一般來

說，在普通法，當事人以協議方式來削弱自己或對方的法律權利（例如：司法覆核）是有問題

的。雖然未至於犯法，但此等口頭承諾絕對不具法律效力，只能當其是泛泛之談。

不應讓政客借事件上位

香港電視員工抗議事件不應演變成公會式社會事件，港視員工亦非勞工，他們是文人，追求更

多思想上的理想，亦抱有對其他社會議題的訴求。香港電視事件不應超越勞資糾紛界線，不應

如惠康事件般讓政客藉機會上位。

作為香港電視申請牌照失敗事件的持份者，曾為今次事件公開表態的，主要是生意人、打工的

藝員、打工的幕後工作者及在社會上力求爭取「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」等幾類人。筆者認為，藝

員難以吃回頭草（對此，筆者感到可惜）；相比之下，幕後工作者轉工反而較容易，而生意人

發表言論的主因是基於商業考慮，以商業邏輯來推想他們的言論和行為就不會離真實太遠。至

於外界的影業界為何支持香港電視，一是筆者相信這群人中有不少是各團體的發言人， 「人

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，不能不為事件多說幾句；二是怕了一台獨大被剝削，也希望引入行業競

爭，望能水漲船高，為自己及同行帶來更高收入。

筆者認為，香港電視不像惠康百佳，不是一般抗爭，外人不應插手。簡單來說，現時可從「政

治決定」和「公平原則」兩個方向看待這件事。從這兩個方向看，筆者相信，香港政府已將香

港電視的牌照申請考慮清楚，筆者不相信政府的最後決定是「隻手遮天的決定」，分析如下：

一、政治決定：以筆者多年觀察，所有國家包括美國、英國等西方先進國家都暗地裡監察媒

體。如此推論之下，香港又怎會例外？電視媒體乃比報紙媒體更有影響力的媒體。示威者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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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完全沒政治因素之下發出電視牌照，豈不是天方夜譚？不論大眾喜歡與否，無可否認，這是

一個政治決定。

二、公平原則：基於公平原則，香港電視現時有機會作司法覆核。但司法覆核的作用主要是監

察政府在處理申請的過程中有否越權，牽涉到的大部分都是程序上的事宜，是屬於最表面的審

查，完全不會觸碰到內部理據或保密遊戲規則等問題。就是搜集到相應的內部證據，法庭也會

基於保密理由不予呈堂，到時豈不是要各路人馬白走一趟？

筆者反問一句：為何申請電視牌照要經政府審批？這正正是因為電視牌照本身就充滿政治色

彩。申請電視牌照本應就是一樁政治事件，後被稀釋成商業事件，甚至被示威者說成與爭取香

港人的自由╱民主有關。示威者對事件的誤讀程度之高，豈不是最情緒化的一個演出？

作者為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副會長，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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